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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 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人民币合计约 5,071.04 万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做出预判。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景峰医药”）近日收

到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五华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公司诉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的增资纠纷案已经五华法院立案，

案号为（2023）云 0102 民初 19795 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安泉 

被告二：陈静 

被告三：肖琨 

被告四：吴洁芳 

被告五：阿灼辉 

第三人：云南吉长庚医药有限公司（曾用名：云南联顿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高新区海源北路998号高新保税监管区生产基地二期大楼三楼A区。 

法定代表人：袁志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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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由 

2017 年年底，公司和被告安泉、陈静、肖琨、吴洁芳、阿灼辉五人就云南

联顿医药有限公司（2022 年 1 月 20 日更名为云南吉长庚医药有限公司，简称

“联顿公司”）增资事宜签订《增资协议》。《增资协议》签订时五被告合计

持有联顿公司 100%股权，其中安泉 66%，陈静 20%，肖琨 10%，吴洁芳 2%，阿

灼辉 2%。 

《增资协议》约定，公司向联顿公司增资人民币 2.61 亿元，其中 1,65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剩余 24,4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联顿公司股权结构

为：公司持有 60%，安泉持有 26.4%，陈静持有 8%，肖琨持有 4%，吴洁芳持有

0.8%，阿灼辉持有 0.8%。《增资协议》约定了相关业绩承诺条款。 

上述协议签订后，公司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联顿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按《增资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进行了增资后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2018-2020 年，联顿公司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5,752,301.92 元、

11,564,322.24 元、8,878,343.61 元，三年累计净利润 26,194,967.77 元，和

约定的业绩承诺 6,380万元差额为人民币 37,605,032.23 元。 

根据《增资协议》业绩承诺条款的约定，五被告应连带承担业绩补偿义务，

五被告可选择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现金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37,605,032.23 元，

股权补偿比例为 24.39%：(6,380.00 万元-2,619.5 万元)/15,421.00 万元= 

24.39%。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司向被告安泉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联顿医药业绩补

偿沟通函》，明确提出业绩补偿要求，但五被告拒绝履行任何补偿义务。 

因五被告拒绝履行《增资协议》的约定，公司为减少损失。2021 年 11 月

13日，公司与案外人云南康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合公司）、联顿公司及五

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公司所持有联顿公司 60%的股权转让给康

合公司，转让价格为 3,292 万元。 

2023 年 2 月 6 日，被告安泉、陈静、吴洁芳三人持有的股权全部对外转让，

仅被告肖琨、阿灼辉两人尚继续持有联顿公司股份，其中肖琨持有 2.4444%，

阿灼辉持有 0.4889%，显然五被告已经没有足够股权可以对原告进行补偿，股



权补偿客观上已经无法实现。 

公司认为，因五被告未按照《增资协议》约定履行其义务，导致公司对外

转让的股权价值遭受贬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

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

的损失。”的规定，五被告应当对其如完全履行业绩补偿后公司所持股权的价

值与公司转让给康合公司股权价值的差额，进行赔偿。 

《增资协议》约定了逾期付款应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三）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五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损失暂计人民币 37,605,032.23 元（最终

以司法鉴定结论为准）； 

2、依法判令五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暂计 13,105,353.73 元（以五被

告赔偿原告损失暂计金额人民币 37,605,032.23 元为基数（最终以司法鉴定结

论为准），自 2021 年 11 月 13 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要求支付至全部款项

付清之日止；以上共计：50,710,385.96 元； 

3、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五被告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主要系

小额合同纠纷、车险纠纷、劳动纠纷等，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披露标准。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做出预

判。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 月 1 日 


